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贊成及反對人士意見的剪輯

叛國罪
1. 湯家驊表示，雖然《草案》對叛國的定義收窄了，但其中兩個元素，仍然是「鼓動外來武裝部隊武力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懷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爭中的形勢的意圖，協助與中國交戰的公敵」。假如中央與台灣交戰，任何鼓動或協助台灣的行為都有可能成為叛國罪。在這方面，除了條文對「協助」沒有作明文解釋，特區政府堅拒加入人道援助為豁免或答辯理由亦令人失望。
顛覆及分裂國家
2. 湯家驊認為《草案》並沒有列明和平示威、集會及提出主張的行為並不會構成顛覆或分裂國家罪。如果六四事件在《草案》通過後發生，香港市民上街遊行支持北京民運的行動，很可能就犯了顛覆罪。這是因為任何人如以「嚴重犯罪手段」（包括「嚴重干擾」基要服務設施或系統或終斷其運作），藉以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制度、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或恐嚇中央人民政府，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受到嚴重危害的話，即屬顛覆。
3. 湯家驊表示，《草案》中雖有列明這些罪行須符合《基本法》第39條之解釋、適用或執行。《基本法》第39條只是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受限制。第一，23條法律條文可以說是依法規定，再者，《國際公約》所保護的意見、發表自由、和平集會及結社等自由，都受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所限制。從去年的塗污國旗及區旗案便是個很好的例子。
煽動叛亂罪
4. 《草案》指出，凡煽惑他人犯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或煽惑他人進行嚴重危害中國穩定的公眾暴亂，即屬犯罪。梁家傑指出，政府雖然收窄了叛國及分裂國家等罪行定義，但仍有三大漏洞，包括沒有列明要有煽動意圖才算入罪、沒有列明煽而不動並非有罪、不肯接受要煽動即時暴力才算入罪。
5. 梁家傑指出，按政府的《草案》，若王炳章在香港撰寫文章就已被定罪了。他解釋，王炳章真的想去煽動別人拿起槍桿子去推翻政權，他真的相信這事，但根本無人採取行動，梁家傑質疑為何仍要以煽動叛亂罪將之入罪
。
6. 陳文敏強調，要加入煽動要引發即時暴力才可入罪的原則是要確保不會以言入罪。他舉例稱，若有人在維園大叫「反攻大陸」，即使有數人加入大叫口號，但無法煽動即時暴力，就不可以入罪。
7. 陳文敏表示廢除管有煽動刊物罪是好的建議，因為只應限制煽動罪行本身，即使保留發布、刊印、出售煽動刊物的罪行（新建議要求控方證明有關人士確實煽惑他人干犯叛國等罪行才算入罪），仍可以接受，但要了解是否與其他煽動罪行重疊，是否畫蛇添足。
8. 湯家驊表示，處理煽動刊物罪是完完全全的以言入罪。如果有人展示倡議藉著非法示威遊行去支持台獨，而該種示威遊行有可能嚴重干擾基要設施或系統，那麼即使沒有任何人被煽惑而作出任何實質行動，亦算犯罪。
9. 余若薇指出，甚麼言論足以構成煽動叛亂罪根本不可能有一套公眾認同的標準。舉例來說，若在遊行集會中高喊打倒某國家領導人不構成煽動叛亂罪，那麼在報章撰文著人潛入中南海行刺該領導人，就是否足以入罪？

10. 有記者曾問及在煽動叛亂罪和顛覆罪中「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穩定」在《草案》中沒有定義，與「國家安全」
有何分別？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表示，採用危害國家穩定或危害國家安全，要視乎罪行的性質。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補充說，以顛覆罪為例，危害國家安全的概念，可能過於狹窄。例如，在內地多個城市發生暴亂，未必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的程度，卻會危害國家穩定。
竊取國家機密
11. 政府表明會收窄未經授權取得國家機密的定義，陳弘毅認為建議可接受，他又指，若傳媒自行以盜竊、搶劫等方法取得資料，而披露又損害國家安全利益，自然應被判罪。若資料是由另一人以盜竊、搶劫等手法取得，而傳媒又明知他運用上述手法的細節，如賂賄某官員，但傳媒也採用，也應負上責任。而在上述兩種情况以外，即傳媒在其他情况下獲得資料，陳弘毅傾向認為不應被判罪，他指政府目前的建議仍不夠清晰。按湯家驊的分析要是披露資料的人並不知道消息來源未經許可或以犯罪手法取得，亦屬犯法。
12. 至於披露資料要「危害國家安全的利益」才被入罪，取代作「損害性披露」就可入罪，能否充分保障新聞自由，陳弘毅認為新建議較過去好，因為國家安全只是限於間諜、防務及外交等事務。陳弘毅同意加入公益利益抗辯理由是值得考慮的。
13. 湯家驊認為，除了國防或真正危害國家安全的資料外，一切國家資料，倘若是符合公眾利益，例如揭發政府的違憲或非法行為，或該資料因已被廣泛流傳而再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實在沒有什麼理由需要規範這種披露。
14. 政府建議，將中央與特區關係資料定義為按《基本法》是屬中央負責管理事務的資料，陳文敏質疑有甚麼範疇是中央不會管的，除非政府列明《基本法》第2章以外的都不是，或列明只是國防外交，否則根本不能令人釋疑。
15. 梁家傑指出，政府雖已指出資料要是與香港有關並據《基本法》屬中央管理的事，但到底是指什麼？居港權又是否屬此類，除非條文列明只在《基本法》第二章或只與國防外交有關的才算，否則仍是含糊不清。
16. 李志喜指摘政府推出題為「前瞻」的小冊子誤導市民，例如在「竊取國家機密」罪中，小冊子說「金融資訊流通絕不會受阻礙」，但實際條文卻沒有。
禁制機制
17. 梁家傑指出，條文根本沒有列明該組織須違反本地法律（如《社團條例》），只需「保安局長合理地相信為國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取締該本地組織是「必要的」，就可頒令取締。梁家傑指香港團體毋須違反本地法律就可被取締，根本就是「自動取締」機制，並質疑保安局局長態度曖昧，令人懷疑是否已收回過去的承諾。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指出，例如本地組織將資金帶回內地被禁制組織，有關的行為雖沒有違返現時法例，但亦必需加以禁止。
18. 陳弘毅指出，若該組織沒有觸犯香港法例，為何可被指危害國家安全？若觸犯香港法例，就已經可以被起訴，故唯一應該可能被起訴的情况，就是該香港組織的確對內地被禁制的組織提供協助，因此，香港組織被起訴應有兩項必須條件，就是從屬於內地的因危害國安全而被禁制的組織，並提供協助。
19. 湯家驊說，《草案》並沒有詳細羅列取締本地組織的罪證基礎。上訴法庭的權利亦只是局限於保安局局長是否正確地運用法律，或在中央明文禁制的情况下，是否有證明書證明內地組織已遭中央禁止運作，又或者有否證據令到法庭相信該組織的取締是否必要或相稱的。由是之故，上訴法庭並不能重新考慮該本地組織應否被取締，而只能審議保安局長是否有合理的基礎去決定取締。一旦上訴法庭認定基礎合理，便無權推翻保安局局長的權力運用。
20. 余若薇質疑，現時本港有關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包括禁制社團及恐怖組織等，都沒有訂明可作閉門聆訊，而《草案》下其他更嚴重罪行，如叛國、顛覆、分裂國家及煽動叛亂等，同樣涉及國家安全，被告卻可選擇陪審團聆訊，唯獨是新增的禁制組織機制可作秘密聆訊，不禁令人懷疑立法背後目的是用來取締與內地有關的民運及宗教團體。
21. 「從屬」的定義包括本地子組織接受或尋求內地母組織「可觀」的財政資助。政府一直沒有澄清可觀的定義，但保安局局長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舉例說，「可觀」並無指明一特定的數額，須視乎個別的案情而定，若涉及一些小型組織，五十元也可算是「可觀」的財政資助。
秘密及缺席審訊
22. 政府指出此規定外國早有先例，加拿大的入境法例也有類似情况，但梁家傑指出，入境法例對象可能並非本國國民，其入境並非必然，絕不能與港人在香港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相比擬
。湯家驊表示，現行法例可禁止披露法庭中發表的敏感資料，當涉及國家機密等資料，法庭更可進行閉門聆訊，但訴訟雙方仍會在場。
23. 陳弘毅表示，《草案》中有關禁制機制的閉門缺席聆訊的條文，原則上可以接受。他解釋，特別涉及國防的機密資料，政府有理由不向當事人的律師透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將來會制定上訴機制，香港人應該對首席法官有信心，待將來細節訂立之後再詳細討論。
24. 研究兩地法律的專家王友金指這機制較內地法律更嚴苛。他指出內地規定一審可不公開，但被告及代表律師，可以參與。他認為，涉國家安全的案件可不公開審理，但應讓當事人及代表律師在場
。
25.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劉健儀指出，保障涉及國家安全和極度敏感的資料是合理的目的。但政府以英國和加拿大的入境法例作依據，並不適當。她建議政府嘗試找其他先例，或參考現行法律制度下關於單方面申請聆訊、限制向訴訟對手披露敏感資料的程序，否則會引起很多疑慮
。
26.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指出在《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提到基於國家安全理由，當有需要時可以對這種基本人權自由作出合理、相應或必須的明文限制。當然在訂立細則時，他相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肯定會考慮人權公約、基本法內保障的人權自由而作出合理和平衡的規則。但梁家傑指出，有關的決定是一個政治決定，法官並非由民選產生，由他們作出上述決定並不恰當。大律師公會主席陳景生質疑，是否需要就禁制組織的上訴機制採用缺席聆訊，並指摘政府把有關決定權交由首席法官身上，是把司法機關「政治化」。
27. 大律師公會會員廖長江表示，在民事訴訟案件中，如原告人擁有有關案件的機密資料，如商業秘密，可以向法庭申請不將有關資料披露給被告人。雖然加拿大和英國的有關法例份屬入境法例，但入境法例往往與當地人權法律息息相關，特別在有關遞解出境案件方面。而加拿大和英國類似《草案》建議的法定機制亦是為了處理國家安全及敏感資料外洩問題，與《草案》建議要處理的問題沒有分別。
28. 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其後撰文澄清
，制定規則的權力亦見於《2000年英國恐怖活動法令》
，外國的先例並不限於入境案件。英國就有關被禁制恐怖組織提出上訴的訂立規則權力，顯然與目前的建議直接相關。倘若訂立任何這類規則，必須經立法會審批，立法會亦可予以修訂或廢除。
29. 大律師公會表示，在上訴反對取締機制裏，被取締命令影響的人可能不得出席聆訊。這是可能有違反「基本法」中的第三十五條保護市民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權利。
30. 英國雖有在當地反恐法例內訂立閉門缺席聆訊的條文，現時香港的《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香港法例575章）並無訂立條文容許法庭進行閉門缺席聆訊，只容許法庭基於特區的保安、防衛或對外關係、或秉行公正的理由屬合理所需，才可進行非公開形式聆訊，但訴訟雙方仍會在場。
調查權力
31. 入屋搜查權方面，政府建議收緊至只有總警司級才可行使這權力，陳弘毅認為沒有必要保留這項權力，因為現有法律已賦予警方足夠的權力，而若要擴大這項權力，只應限制在處理叛國、顛覆及分裂國家罪上，而不應放寬至所有與23條有關的罪行。
域外效力
32. 《草案》倡議任何本港永久居民若在香港境外作出同一行為，而該行為是違反當地的法律的話，則該等人士雖身在異鄉，亦可能觸犯了顛覆或分裂國家罪。以六四事件為例，港人帶同支持民運活動的捐款返回內地，現時不會違返香港法例，但一旦立法，他便可能觸犯本地的顛覆或分裂國家罪。
檢控時限
33. 湯家驊指出，叛國罪、煽動等罪的基本性質，不論是廣闊或狹窄都是政治罪行，而顛覆罪、分裂國家罪更是新的政治罪行。無論從法律或邏輯的角度去考慮，檢控時限的保障亦應有增無減。
－完－
� 資料取材自個別人士的文章及報章報導。


� 明報，2003年2月22日。





� 在發表諮詢文件之前，曾有類似的報導：「港府強調絕不會單憑言論入罪，必須包括意圖、內容及效果三個因素，方可入罪。」東方日報，24-9-2002。但現時的建議煽而不動也可作出檢控，明顯是有所倒退。





此外，政府似亦未曾說過只是喊打倒領導人不足以觸犯煽動叛亂罪，反之曾有這樣的報導：「有港府消息人士向本報稱，要平衡本港言論自由和中央反顛覆立法的要求，確實很難，例如有人叫「打倒李鵬」，也要看那人在哪裏講，如在酒吧內閒談當然沒事，但若在激烈的示威行動中講，又另作別論。」香港經濟日報，2002年9月13日。





� 在現有的法例之下，國家安全是指「保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在主權移交前，當時律政司馬富善先生表示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所採取的措施，只限於保護國家「免受武力或武力威脅」，但特區政府不採納這種狹義的解釋，認為應包括措施使國家免受任何外來威脅。


� 據明報搜集得來的資料，缺席聆訊的建議是參考英國和加拿大模式，政府的理據主要來自1996年Chahal v UK的案例。在該案例中，一名印度人在1990年開始，被英國以國家安全為由扣押及等待遞解出境。他經過司法覆核敗訴後，向歐洲人權法庭上訴，理據是他在諮詢委員會申述時，不知道內務大臣提出的證據，而諮詢委員會亦對內務大臣沒約束力，結果上訴庭只以程序沒出錯為由，判他敗訴。





當時歐洲人權法庭請來多個人權、特赦團體作顧問，那些團體提醒法庭，加拿大的入境條例有一套程序，以免涉及國家安全的資料外泄：容許當提出那些資料時，可要求閉門聆訊，甚至連上訴人和代表律師都不可在場，但加拿大會委任一名經過背景審查的獨立律師代表上訴人，以確保公平審訊，上訴人也會得到一份資料撮要，而非完全不知情。最後法庭認為，這建議可平衡機密資料和審訊自由，故建議英國採用加拿大的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2條第一款指出：「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第三款表示，「對於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應當當庭宣佈不公開審理的理由」。





� 明報，2003年2月22日。





� 區義國，沒有秘密審訊，2003年2月25日。





� 有一點值得注意，上述的英國法令禁制一些組織在進行或恐嚇進行恐佈活動（主要是愛爾蘭共和軍內一些極端組織），是涉及使用暴力的行徑。但政府的建議卻無須證明本地被禁制組織做出違法行為，只要其為內地被取締組織的從屬組織，而保安局局長合理相信為國家安全的利益須予取締，便可作出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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